                                     城环评（2019）5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武冈市广德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城步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武冈市广德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计划投资200万元在城步儒林镇玉屏村建设城步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中心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900m2，总建筑面积139.70m2，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储存区、办公区和相关的公用辅助工程，项目主要收集城步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病死畜禽，作为临时暂存场所，根据实际情况运至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本项目不对病死畜禽进行处理，最大年中转量为1320t。根据长沙市玺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工程合理规划布局。对各施工场地进行挡护，保持场地车辆畅通，控制燃油机械和汽车尾气排放；施工物料覆盖运输及堆置，现场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建筑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修建废水隔油沉淀池，对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回用于降尘和工程养护。施工弃土和建筑垃圾分别运送至相关部门规定地点处置，采取封闭运输措施。

2、大气污染防治。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确保冷藏库和运载车辆定期维护和保养，控制项目产生的恶臭气体，降低恶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强化水污染防治。建设单位应采取合理措施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水，做到达标排放。
4、加强噪声控制管理。加强管理，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噪声。

5、固体废物妥善处置。生活垃圾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应达到环卫等相关部门的要求。
三、项目竣工后应自主组织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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